
研究筆記

中華文明之所以沒有在歷史的長

河中凋零，是因為一直充斥:一股精

神——以儒家為代表的中華精神。正

是這種千古相傳的精神構成了中華民

族的根基，非此，中華民族就會成為

一個無根的民族。自五四以來，國人

追求了一百年民主憲政卻至今沒有取

得實質性進展的現實，也證明了背離

中華精神的尷尬。與大多憲政學者漠

視傳統不同，張千帆教授注意從傳統

精神中找出與現代憲政的契合點，由

此提出了中華憲政觀，並集中體現在

其〈公民憲政宣言〉（以下簡稱〈宣言〉）1

一文和《為了人的尊嚴——中國古典

政治哲學批判與重構》（以下簡稱《尊

嚴》，引用只註頁碼）2一書中。

所謂「中華憲政觀」，是筆者對張

千帆以儒家思想的精義作為憲政建設

平台觀點的總結。儒家倫理觀雖然在

傳統社會中有相對於普通法律的基本

法意義，但由於儒家思想主要是對人

們行為而不是對權力的規範，所以筆

者認為不宜稱之為「憲政思想」，而

且，從儒家理論中也開不出憲政思

想，因此不宜用「儒家憲政觀」之語。

以中華文明中的儒家因素作為中華憲

政文明的基點，正體現了中華文明的

一脈相連。有鑒於此，筆者使用了

「中華憲政觀」一詞。

一　文明尋源

儒家思想作為綿延不息的中華文

明代表，有其不朽的價值，因此也就

有必要對其挖掘並傳承光大。關於儒

傳承與重構
——評析張千帆的「中華憲政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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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研究筆記 家思想的精華，張千帆在〈宣言〉中認

為：「在人類文明史上，中國對世界

的最大貢獻在於孔子以降的儒家學說

發現並肯定了人的內在價值和尊

嚴。」他在《尊嚴》中指出，「中國思想

幾乎從發源開始，就將人視作為一種

道德存在」（頁56），又援引西方學者

的研究成果指出，「雖然儒學和康德

的理性主義哲學之間存在重要差異，

但是它們之間仍然存在相互關聯，且

在一些主要道德設定上是立場一致

的」（頁54），都以人的尊嚴為根基。

人的尊嚴和獨立人格是不可分的，前

者必須建立在獨立人格上，「只是在

作為道德獨立存在的意義上，個人才

被認為是終極目的。」（頁70）

儒家思想從源頭上就表現出一種

獨立風骨。孔子之言：「三軍可奪帥

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顯然是一種

傲然挺立的獨立志向的流露。其他如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得志，

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等

等，都是鮮明的獨立人格的顯示。孟

子的名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更是不屈的獨立

氣節的表現。至於後世「朝明則出

仕，朝暗則歸野」之類的處世哲學，

在明哲保身之餘，反映的仍然是儒家

獨善其身、不隨波逐流的人格追求。

當然，這些都是君子的信念，而儒家

理念正是君子理念，正如張千帆所

說：「儒家君子代表了道德獨立⋯⋯

的高尚人格。」

孔子自身就是獨立人格追求的典

範。他認為，「天生德於予」，主張君

子應當「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上天賦予

的內在潛能，進而獲得完全的道德獨

立」，「既以天道作為自己的追求，君

子總是按自己的原則行事，不受權力、

壓力和他人意見的影響。」（頁28）而

且，如余英時所言，「孔子也肯定修

身、齊家具有自足的價值，不一定要

直接參政。」3這種以孔子為表率的道

德獨立精神構成了儒家思想的基本精

神，其在中華文明的塑造中是極為可

貴的。正是對獨立人格的追求與堅守，

才使中華民族不僅沒有被長期的專制

所壓垮，反而一直保持:一種健康的

自尊，才有了生生不息的中華文明。

與人格追求相伴的是進取精神。

張千帆寫道：「經典儒家教義堅持人性

善，相信每個人都有仁、義、禮、智

的內在潛質。⋯⋯人在禮的薰陶下經

過自覺修身之後，就能將這些潛質發

展為實際品質，並成長為道德成熟的

『君子』。」如梁漱溟所說：「儒家蓋認

為人生的意義價值，在不斷自覺地向

上實踐他所看到的理」4，張千帆相信

「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堅持不懈的道德學

習與實踐，全面獲得上天賦予人類的

內在德性」（頁29）。儒家既肯定成為

君子的理想能夠實現，又指出這種實

現需要通過不懈的努力。曾子之語：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一

語道破了儒家的執著和進取精神。

同道家的無為觀不同，儒家倡導

後天教化和努力。儒家強調：人是教

而知之，不是生而知之。雖然「天生德

於予」，但在張千帆看來，「一個沒有

經過修身的人可能有同樣的潛能成為

聖賢或成為罪犯，而究竟對他們採取

甚麼態度則取決於人類自己。」（頁29）

人的善端能否被挖掘出來以及能否成

為君子，關鍵在於後天的努力。所謂

「性相近，習相遠」，君子與小人之別

並不在天性上，而是在於志向和努力

上。正因為後天努力不同，才有了君

子與小人的分別。

而且，張千帆強調，「儒家對人

格尊嚴的信仰預設了每個人作為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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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的內在價值」（頁30），這種內在

價值並不以外在成就為轉移。正如孔

子謂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君子

根本就是內在人格的展現，君子實際

上更加注重的是自我人格的實現。雖

然治國、平天下是君子追求的最高目

標，但那是極具偶然性、可遇不可求

的，大多數人並沒有那樣的機遇。君

子之所以為君子，就在於不會因為這

種目標不能實現就放棄追求，而是無

論如何都不影響其人格完善和努力。

中華精神正體現在君子不為外物所

困、堅忍不拔的偉大人格追求中。

張千帆在〈宣言〉中指出，之所以

主張「『天生德於予』，『萬物皆備於我

矣』，究其根本，儒家倫理旨在喚醒人

的內在尊嚴，進而使人獲得道德自主

和自律能力」。孟子謂「人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幾希」，「儒家認為人類的內在

德性使之成為『最為天下貴』者」（頁

34），德性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

德性與人的「貴」和尊嚴不可分離。因

此，「作為引領傳統中國社會的人格

表率，君子有責任通過內省不斷審視

自己的人格狀態」。「如果他的為人處

世不符合仁義原則，貶損了自己或他

人的內在尊嚴，或阻礙了其內在潛質

的正常發育，那麼他會為自己感到羞

愧。」「因為有恥感，君子必然有所不

為。」

尊嚴與恥感使人做應該做的事、

不做不該做的事，由此就使外在行為

與內在尊嚴聯繫起來，儒家因此才份

外注重德性，才主張通過修身來實現

調整行為的目的。尊嚴既會使人為不

義行為產生恥感，而且，「一旦『反身

而誠』，用正義這面鏡子檢視和匡正

自己，並超越任何道德愧疚和恥感，

那麼君子就獲得了不可戰勝的道德勇

氣，不會為任何外力所折服，更不會

恐懼任何人的權勢。」（頁29）以內在

德性而不是外在事物為目標，就會凡

事只取決於自己，不為外界左右。自

尊意識因而會造就剛毅品格，形成浩

然之氣。

顯然，自尊意識與獨立風骨、進

取精神是緊密相連的。獨立風骨必然

體現為不受制於人的自尊心，而自尊

在使人有所不為的同時，必然因為對

信念的堅信而奮發進取。所有這些都

在人格尊嚴、在有尊嚴者身上獲得統

一，都離不開尊嚴，是人的尊嚴孕育

和培養了這些精神。因此，張千帆認

為「『人格尊嚴』一詞最精準地把握了

孔孟道德教義的主旨」（頁24-25），「儒

家的尊嚴觀預設了上天賦予每個人的

內在德性及其不可替代的價值；正是

因為內在的道德潛能，每個人都具備

基本尊嚴並有資格獲得基本尊重。」

（頁49）可見從人格尊嚴的角度出發，

有助於領會儒家精神、把握中華文明

的實質。

二　傳統之弊

事物有其利也往往有其弊，以儒

家思想為代表的中華文明也難免有其

內在缺陷。只有能夠對其克服和糾

正，才不會受其制約與牽制。

弊一是賢愚二分思維。「君子周

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懷

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

惠。」在《論語》中隨處可見君子與小

人的比照，君子正是在小人的對照下

得以彰顯的。儒家在追求君子人格的

同時，也明顯輕視小人。他們憑一己

之見把人們分成少數道德高尚的君子

和大多數沒有素養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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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研究筆記 張千帆在〈宣言〉中指出，由於現

實中，「儒家『君子』只是局限於人口

中的極少數精英；絕大多數不識字的

貧民至多只是受到禮樂鄉俗的薰陶，

而未能培養獨立自主的人格。儒家據

此認定，雖然人人都有成為君子的潛

質，但是實際上多數人都不能成長為

君子，而只能是道德不成熟的小人。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勞心者治人，

勞力者治於人。』按照這套貌似順理

成章的邏輯，儒家將社會截然分層為

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階級」，同時，《尊

嚴》指出，「儒家有關『仁』的理論承認

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自我修身完善自己

的道德境界，但是仁政理論卻假定普

通百姓不能自我治理，因而只有政府

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統治才能維持他們

的基本生計。」由此一來，「在中國歷

史上，全能（或許也是仁慈）的政府通

過為臣民提供福利而保持居高臨下的

道德地位。」（頁100）原本一樣的人，

卻讓儒家貼上了尊卑不同的標籤，並

置於截然相反的社會地位。尤其是，

儒家關於君子與小人之分和由此發展

起來的仁政理論，對中國政治和文化

傳統發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直到今

天都難以擺脫。張千帆指出：

「三個代表」理論可以是仁政傳統的最

新詮釋，因為它依然強調「民享」（for

the people）而非「民治」（by the people）

的政府，而並不令人驚訝的是，之

所以缺乏民主自治，主要理由是人

民在道德和政治上不夠成熟。迄今

為止，人大代表的直選僅限於基層人

大，因為普選的社會條件被認為「尚

未成熟」，在「落後」的廣大農村尤其

如此。（頁100）

這顯然是「治人」和「治於人」的理論。

弊二是政教合一體制。儒家把人

的二分觀應用於政治，張千帆認為：

「兩種關於『仁』的概念發生了不可調

和的衝突」（頁100），以致產生了賢者

為了愚者好從而能對其施加統治的怪

論。但從傳統家國式的社會結構和相

應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

抱負看，這又是必然的。父母既然對

子女有教化的責任，國家又是家庭圈

的放大，統治者對人民也就不局限於

治理，而是順理成章地肩負:教化的

責任。正如孫隆基所說：「因此，在

中國式的專制主義底下，政與教是合

一的。」5

其實，如梁漱溟所言，「照中國

原來理想，君就是師，所以說『作之

君，作之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

能為長然後能為君。』」6儒家在倡導

「惟仁者宜在高位」理念的同時，把

「君」與「師」的職責結合起來，肯定了

統治者對被統治者師生一樣的教化職

責。加上，「中國一切教育思想，又

可一言蔽之，曰：『在教人如何做

人』，即所謂做人的道理」7，而這又

與父母和統治者的職責一致。從而，

儘管父母、統治者和師長角色各異，

但都承擔:同一種職責，使整個社會

都處於教化氛圍中。

統治與教化緊密結合，倫理道德

逕直具有了法律的功能，權力也直接

意味:正確，從而對權力的任何懷疑

都是不敬的，政教合一自然帶來不允

許挑戰權力和禁錮思想的後果。因

此，張千帆在〈宣言〉中指出，「長期

的政學合一產生了嚴重的思想和政治

專制。雖然儒家倫理有助於規範統治

行為並塑造相對獨立的『君子』人格，

但是一旦成為唯一合法的統治哲學，

必然淪為政治與道德雙重專制的幫

兇。」儒家主張統治者應當具備超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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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素養，以此達到權力理性行使

之目的，「但事實上儒家的努力並無

顯著的效果。這是因為儒家無法用制

度來限制君權。皇帝並沒有變成聖

人，卻獲得了『聖人』的美號」8。政教

合一既禁錮了思想又神化了統治。

弊三是臣民畸形心態。專制的特

徵在於無條件的支配與服從，被統治

者不過是服務於統治者的工具，沒有

自身目的。雖然孟子主張仁政，但

「當他訴諸君主本人的利益時，他只

是試圖引導統治者按照被統治者的利

益進行統治⋯⋯然而，雖然統治者的

利益在儒家道德框架下應該和被統治

者的利益相統一，但是它們實際上是

不一致乃至相互衝突的」（頁87）。統

治與被統治的天然對立性不會因為儒

學的調和而改變。

由於儒家思想本質上是一種有關

如何統治的學說，因而是站在統治者

立場的，主張對被統治者有利只是為

了更好地統治，被統治者終究是缺乏

地位的。而且，儒家不僅不反對專制

制度本身，其關於君子小人的二分還

營造出了一種相互對立的專制結構，

其本身就是一種專制形式。因而，

「儒學觀念為維持社會等級結構和剝

奪大眾政治參與提供了正當性。」（頁

43）從而儒家思想客觀上加劇而不是

減輕了專制意識，二分觀與政教合一

制結合，更會使專制走向極端。因

此，張千帆指出，「它讓極少數人成

為桀驁不馴、貪得無厭的暴君，讓絕

大多數人成為逆來順受、低三下四的

哀民。」

教化思想中的被動性加上統治關

係中的服從性，把廣大人民置於一種

不知反思而視受統治為天然正當的境

地，致使奴性成為中華民族難以克服

的劣根性。確實如〈宣言〉所指，「既

然被統治者永遠是被沉默的大多數，

永遠沒有質疑專制正當性的發言權，

他們永遠不會產生捍?尊嚴、反抗專

制的思想意識」。不僅如此，在傳統

制度下，除了普通百姓這一最大多數

臣民外，任何官職和階層都沒有相對

於最高統治者的獨立性，都一樣是最

高統治者的臣民。這種制度「剝奪所

有人的政治自由，並讓每個人都成為

政治上的『小人』」，使整個民族都浸

淫在畸形的臣民心態中不能自拔。

三　當今遺害

〈宣言〉指出，「武昌兵變推倒了

搖搖欲墜的大清帝國，終結了數千年

皇權統治，但是皇權的結束遠非真正

意義的共和開始。」專制的陰霾仍然

籠罩在中華大地上。

人是需要精神寄託的，中國既缺

乏宗教信仰，儒家的道德理想就起了

宗教的精神慰藉功能。「從長期的歷

史觀點看，儒家的最大貢獻在為傳統

的政治、社會秩序提供了一個穩定的

精神基礎。」9同時，長期的政教合一

導致了儒家思想對人們的全面控制。

然而，思想本質上是一種內在東西，

是自由的；而權力是外在關係，是反

自由的，二者不宜混為一談。思想一

旦寄居於權力門下，就會喪失合理性

而成為寄生蟲。從而，「『獨尊儒術』

方針在確立儒家統治地位的同時，

也注定了儒學在五四運動之後沒落的

命運。」

政教合一既然使思想依賴於權力

而不是通過與其他思想的公平競爭顯

示其真理力量，結果必然是思想隨:

政權的垮台而沒落。儘管儒家思想隨

:傳統體制的終結遭到清洗，但為害

c141-1210015.pm 7/2/14, 4:42 PMPage 87 Adobe PageMaker 6.5C/PPC



88 研究筆記 尤甚的政教合一制卻被潛意識地繼承

下來。在人們只知痛批儒家思想的時

候，政教合一制卻溜出了人們的反思

視野，致使辛亥革命的成果只是教化

內容的改變，不合理的政教合一體制

本身並沒有被推翻。辛亥革命因此只

是一場沒有觸及專制實質的淺層次

革命。

張千帆在〈宣言〉中認為，「五四

運動之後，⋯⋯『三民主義』、共產主

義先後替代儒家教義成為國家正統」。

同傳統政教合一制一樣，「它〔新式政

教合一制〕本能地嫉妒並壓制不合官

方主流的任何學說和獨立於其控制之

外的任何組織，從而有效扼殺取代它

自己的所有政治和道德力量」。同

時，「它禁止所有實質問題的自由與

公開討論」，「而對官方意見的辯護

卻成了唯一目標」bk。尤其是，「專制

者在用自己炮製的『信仰』代替全體國

民的信仰，而在不受質疑、養尊處

優的正統信仰必然衰亡之後，仍然不

允許國民自由信仰，致使全國上下不

剩任何信仰。」教化最終導致了信仰

真空。

正是在信仰真空中，新式專制得

以興起。「中國儒家傳統維持了一套

相當超越的道德學說，但是同時又在

其特定社會環境下認可並維護一套極

其頑固的國家主義專制理論。」在兩

千多年的專制傳統中，中華民族無法

想像其他制度形式，再加上「一個政

治人格缺失的國家自然無法抵禦專制

主義政治思想的變種入侵」，致使辛

亥革命在推翻了傳統專制後，國人又

本能地青睞起新式專制，「當一種更

為徹底的專制學說主動親近中國的時

候，那些在傳統專制文化薰陶下反傳

統的文人們勢必隱約感覺出一種內在

的親切⋯⋯一切何其似曾相識」。

民國初年，由於孫中山認為國民

素質低、不適合實行民主，因此他要

設置一個「約法」或「訓政」。並且，為

了強調訓政的必要性，孫中山一再說

明國民程度的低劣性。他去世後，訓

政思想進入實踐階段，國民黨實行

「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黨

化教育bl。國民黨被取代之後，思想

控制和權力專制更加強化。雖然執政

黨也:手進行法制建設，但在一黨執

政下不可能實現法治，「因為在這種

體制法律並不是居於最高權威的地

位，甚至於只是其統治的工具和遮羞

布，實際上居於最高權威的地位是執

政黨的領袖，⋯⋯這樣一來，在國家

實際上仍然是個人說了算，他可以

把法律置之度外，可以任意地改變集

體已作出的決定。」bm

法治和憲政的限權本質決定了，

只許自己執政而不許別人執政的專制本

性與其是根本不容的，所謂的「法治」

和「憲法」只能是欺人之談。連綿不斷的

近現代革命雖然從反對集權專制出發，

「但是崇拜權力的政治人格不僅沒有絲

毫改變，卻在道德人格滅失之後把一

個比皇帝強大得多的獨裁者請進來」。

本來是反對皇權專制的辛亥革命，最

終卻帶來了更為嚴重的政黨專制，致

使專制流毒在新時代下更加肆虐。

雖然儒家思想官方化後不可避免

地帶來了思想專制，但作為中華文明

的最重要締造者，卻畢竟有其人性基

礎與合理性光輝。儒家思想本來就以

君子追求和提升人們道德為己任，經

過長期歷史檢驗也證明了有其不朽價

值，並在兩千多年的發展中內化成了

中華民族的精神。所以儘管有:種種

缺陷，它卻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根基，

「一旦儒家傳統遭到全盤否定，國民的

道德人格也將隨之發生根本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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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二十世紀的不斷革命，

犧牲了中國二三千年積累下來無數的

精神資本。」bn五四後的政權實際只信

奉槍桿子，所謂的「道德理想」只是權

力的包裝而缺乏真實的內涵。在赤裸

裸的權力之治下，「上級永遠是正確的

代名詞⋯⋯不存在獨立思維的呼吸空

間。沒有獨立判斷，也就無所謂過錯

和責任；所有人都在服從更上一級的

命令，即便最傷天害理的行為也因為

上級旨意而顯得情有可原。」純粹權力

之治排斥道德，如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所言，「它們對於一切道德

都是具有破壞性的，因為它們侵蝕了

一個一切道德的基礎，即對真理的認

識和尊重。」bo

誠如張千帆所指，在赤裸裸的權

力統治下，「承載:幾千年文明的中

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沒有信仰、沒

有是非、沒有道德勇氣、沒有自我反

省和淨化的能力」。「在這樣一個人格

集體墮落的社會，沒有人敢於站起來

抵制政府的胡作非為。」「經過百年折

騰和三十年『發展』之後，中華民族的

道德境界已經退縮到人人為己的經濟

動物狀態。」

四　克服與糾正

儒家思想本來是追求尊嚴的，但

其與專制制度的結合卻產生了損害尊

嚴的後果，故有必要對這種不合理的

結合進行糾正。人的尊嚴只有在合理

制度下才會得到保障，因此，筆者綜

合張千帆的觀點，認為如下三方面的

制度變革是必須的。

第一，以政教分離代替政教合

一。在傳統制度中，政教合一制可以

說是損害人們尊嚴和妨害制度進步的

罪魁禍首。長期的政教合一傳統在鞏

固了專制統治的同時，也禁錮了思想，

使社會失去對制度的反思能力bp，致

使中華民族從沒意識到根除權力之害

的方法是廢除專制本身，而只是寄希

望於賢明者掌權、不濫用權力。因

此，「⋯⋯其重點放在每個人自己身

上，成了一個人的道德問題。它不是

借:兩個以上的力量，互相制裁，

互相推動，以求得一平均效果。而恆

視乎其人之好不好。⋯⋯二千餘年我

們卻多是在此等處努力。」bq

然而，自近代以來，政教分離觀

念在西方日益深入人心。政府由此被

認為是人們為了保護自由和財產而成

立的，因此政府的職責是維護社會秩

序和控制有害行為，而不是干預思

想。人們同樣是政府主人就意味:，

所有人都有同等的尊嚴，每個人都有

權按自己的願望而不是別人的希望生

活，誰都無權將其思想強加於人。

況且，思想同宗教一樣，「是人

類最內在的思維活動，也是政府不得

觸及的人格尊嚴的核心」，「沒有國家

的插足之地」。而且，思想觀念主要

是價值觀問題，「而價值是個人的、

主觀的、內在的，不存在衡量『正確』

或『錯誤』的標準，因而政府干預沒有

任何正當性」，「且由於信仰是主觀與

內在的，國家干預必然是無效的，並

極可能導致任意和嚴酷的專制」br。所

以有必要防止政府對人們思想的干

涉，以至在權力與思想之間建起一座

「隔離之牆」，把政府隔離在思想領域

之外。只有這樣，作為獨立人格體現

的精神思想才不會受壓制，人們才可

能成為有尊嚴的人。

第二，以民主憲政代替集權專

制。兩千多年的集權專制給中華民族

蒙上了難以擺脫的陰影，致使以反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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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由實施專制。然而，如陳永森指

出，「『開明專制』或『訓政』不是公民

意識成長的土壤。民智未開，不能恃

專制開之，只能恃民主開之。」「只有

提供一個制度的平台，國民才有訓練

當公民的機會；只有在實踐中學習，

國民程度才能逐漸提高。⋯⋯講國民

程度低下又不讓他們有鍛煉的機會，

中國將永遠沒有合格的公民。」bs

實際上，只要是專制，就必然產

生專制之害，就會妨害民主。如羅素

（Bertrand Russell）所說，「如果認為不

負責任的權力只是因為被稱為社會主

義或共產主義就能奇;似地免除過去

一切專制權力的不良性質，這不過是

幼稚的小兒心理」bt。實現民主、消除

專制之害的方法不是好人掌權的問

題，而是必須消除專制本身。專制本

身才是為害之源。相反，如梁漱溟所

言，「權力一元化不變，其救治之道

只有這多，沒有新鮮的」ck，就永遠逃

不出專制的陰霾。因此，嚴存生指

出，「中國法治之路走了一百多年還

沒有進入法治社會，一個重要的經驗

教訓是：改制而不改體，立法而不立

治。」cl

要實現民主，消滅專制，就必須

建立民主體制，消除一切專制方式和

體制。張千帆在〈宣言〉中提出：

政府統治的合法性來自民選會議通過

正當程序制訂的普適法律，任何沒有

法律授權的政府行為一律越權無效。

要保證法治，政府權力不能集中於任

何一個機構，否則既無法防止這個機

構制訂或實施惡法，也無法保證這個

機構會遵守並實施良法；立法權、行

政權、司法權必須由相互獨立的不同

機構掌握，並最終僅對選民負責。

真正的民主憲政必須是人民自己掌握

主動權，自己當家作主。

第三，以公民人格取代臣民品

性。由於任何專制政權都需要一個大

一統的意識形態來支撐自己的合法

性，只有使人們成為沒有自己思想的

木偶，專制制度才會不受懷疑而得以

鞏固，從而對人們「洗腦」就成為專制

的必須手段。為了禁錮思想，無論是

「獨尊儒術」，還是「一個主義、一個

黨」，都實屬必然；而「洗腦」和禁錮

必然會摧殘人性，造成奴性。然而，

如胡適所言，「一個強大的國家不是

由一群奴隸所能造成的」cm，要建立現

代國家，消滅專制，就必須實現從臣

民品性向公民人格的轉變。

張千帆在〈宣言〉中指出，「中國

道德人格的重建並非在一片歷史沙漠

上展開，而完全可以借助傳統儒家的

道德資源。維繫中華文明兩千餘年的

儒家文化非但不是憲政的障礙，而且

本身就是憲政的一種形式，只不過其

中的政治專制主義和道德教條主義因

素與現代憲政文明格格不入，因而有

必要進行適當甄別和揚棄。」「在摒除

政治集權和道德專制之後，儒家的尊

嚴學說將為中國道德人格的重建奠定

思想基礎。」儒家認為，「每個人都是

目的而非僅僅是其快樂或需要的手

段⋯⋯每個人都有權獲得人所應得的

一份尊重。」（頁105）因此，「一旦定

位於以人格尊嚴為核心的價值體系，

儒家道德文明和現代公民精神是高度

一致的」。

祛除君子小人二分觀，在公民身

份一元化的現代社會中，所有人都應

當成為一樣有尊嚴的人，不再有「治人

者」和「治於人者」之分。只有建立起

公民人格，人們不再受別人統治而是

自我統治，就能夠成為政府主人和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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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做人的尊嚴。所以，「在從獨裁專

制向憲政民主的轉變過程中，每個人

首先必須從政治上被動消極的臣民轉

變為積極主動的公民。」從專制向民

主憲政的轉變，關鍵是人們的人格與

身份的轉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只要繼承儒家積極向上的奮

發進取精神，中華民族定會完成這種

轉變，人人都獲得做人的應有尊嚴。

五　結語

專制的本質在於踐踏人的尊嚴，

使人不成其為人。人們在飽受專制之

害後，終於以憲法約束住了權力，使

之不再專橫，在此意義上憲法的作用

就是保護人的尊嚴，是公民權利的守

護神cn。成為有尊嚴的人，既是憲法

的出發點，也是目的，因而成為憲政

的軸心。張千帆正是從別人所不注意

的「人的尊嚴」平台上，找到了中華文

明與憲政的契合點，提出了以儒家尊

嚴觀作為中國憲政基點的獨到見解。

鑒於傳統的不可迴避性，就必須正視

其潛移默化力量。只有承接有利因

素，抑制住不利因素，處理好承繼與

否棄的關係，才能在傳統基礎上實現

制度進步，而不再像百年憲政那樣無

從進展。這也是有必要對張千帆的觀

點加以關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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